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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

——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秦志华 王冬冬 金摇光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如何通过知识产权界定促进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是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以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为对

象，通过职务发明产业化实践的典型案例分析，寻找问题原因与解决办法。文章发现：（1）职务发明产权单位所有制需要

调整，否则难以推动利益相关者进行开发合作；（2）开发合作的障碍在于机会主义和回报不确定性，源于职务发明知识产

权的商业价值间接性与不确定性；（3）为此需要开发合作者之间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契约，通过从计算信任向人际信

任和制度信任的转化构建新的产权关系；（4）不同类型的信任关系有助于克服不同障碍，推动合作者的资源投入、共同意

愿、联合行动。由此形成的新产权关系具有共享式关系产权的特点，能够强化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动力与能力。在总结上

述发现的基础上，构建了信任机制对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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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创新发展国家战略的推进和知识产权强

国战略的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同时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加强技术成果产

权单位、成果发明者和外部合作者的开发合作，越

来越受到关注。大量文献考察了科技成果开发合

作动力的影响因素 [1]，其中知识产权界定方式受到

普遍重视 [2]。而在知识产权界定中，职务发明的产

权界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3]。数据显示，从 2011

年—2015年，我国职务发明专利授权量在总授权量

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分别为 84.7%、87.6%、

88.4%、89.9%和 90.7%。如何从职务发明产权界定

角度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合作的动力，已有研

究普遍认为发明成果原始产权归单位所有的制度存

在缺陷 [4-5]，问题在于忽视了职务发明人的产权要

求 [6]。因此有的学者提出职务发明产权共享的主

张 [7]，并分析了产权共享制的适应情境[8]。也有学者

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职务发明产权共享制面临多种

困难，特别是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产权共享与保护之

间难以平衡等问题 [9-10]。关于职务发明产权界定方

式何者更优的讨论，目前尚无公认结论。

但从实际情况看，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特

别是成功的产业化开发项目中，职务发明产权从单

位所有向共同所有转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少中央

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都在探讨如何通过职务

发明产权共享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如中南大学基

于职务发明成果打造了 40 余家知识产权共享的科

技企业，拉动了 3亿多民间资本投资创业，极大地推

动了职务发明成果的产业化开发合作。中国电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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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通过一系列知识产权调整措施，提高了职务

发明人的技术成果产业化动力与能力，取得显著成

效。因此，面向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合作实践，寻找

通过知识产权调整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途径，具

有现实基础。

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央企业和

重点高校的职务发明产业化实践为对象，应用规范

的案例分析方法，考察职务发明知识产权从单位所

有向共同分享的转化过程，分析这一转化过程的要

求、途径和效果，以此深化知识产权界定方式对于职

务发明成果产业化影响机理的认识。

1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1.1 我国的职务发明产权界定原则与实践探讨

职务发明的知识产权界定具有 3 种基本模式：

单位优先、员工优先与共同享有；不同模式对于科技

成果产业化动力具有不同影响[3]。已有研究对此进

行了比较，指出了单位优先模式的长处在于有利于

明确职务发明的责权，积累职务发明开发的力量；缺

陷在于当产权单位缺乏产业化开发动力与能力时，

其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职务发明者，作为单位管理

下的员工缺少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机会与动力[11]。员

工优先模式的长处在于充分考虑了职务发明者的能

力与积极性，短处在于不利于聚焦职务发明的目标

和职务发明开发的资源获取与配置。共同享有模式

的长处在于兼顾了职务发明人与其单位双方的利

益，有利于调动双方的积极性[7]，短处在于共有份额

难以确定，容易导致搭便车行为和道德风险问题[9]。

我国《专利法》规定职务发明产权界定采取单位

优先模式，原始产权归单位所有；在此基础上单位可

以根据职务发明人的努力与贡献给与奖酬激励。与

此相应，我国的职务发明产权研究也以单位优先制

为重点，并考察具体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面临问题

的解决办法。何敏指出，我国职务发明产权界定问

题在于过宽地划分了职务发明范围，同时忽略了智

力投资的重要性，对职务发明者的奖酬激励不足，难

以推动职务发明成果的产业化[12]。为此需要引入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以补充职务发明奖酬形式，授

予职务发明人专利申请权和部分产权。纪建强、黄

朝峰和张继东则认为，我国职务发明产权界定方式

的问题是过于笼统，难以操作[13]；为此需要对职务发

明知识产权的“权利束”进行分解，区分为所有权、使

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跳出“非此即彼”的排他归属

思维定势，并结合知识产权实施过程，在不同利益相

关者之间具体落实权利内容。

1.2 职务发明产权界定的问题处理

由于职务发明产权界定原则来自法律规定，一

时难以改变，因此对于职务发明产权单位优先制面

临的问题，理论与实践都主要关注后续调整办法。

即在承认初始产权归单位所有的基础上，对产权实

施与开发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跟进处理，包括初始产

权的分割与后续的产权转让[14]。由此出现了知识产

权动态界定主张，试图通过职务发明产权关系的后

续调整促进其产业化开发[15]。

在职务发明开发推动的知识产权动态界定中，

如何处理职务发明者的产权关系具有核心地位 [16]。

这是因为，进行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也是进行知识

产权潜在价值开发，不仅与已有产权界定所确认的

显性知识相关，而且与还未通过产权界定确认的隐

性知识密切相关。这种隐性知识存在于职务发明者

的头脑之中，很难真正被其他人理解[17]，只有通过对

于产业化活动的直接参与，才能将隐性知识和显性

知识结合起来，减少商业化开发的不确定性风险[15]，

提高职务发明成果的商业成熟度[18]。

1.3 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关系

职务发明的产业化开发需要与其他资源要素相

结合，涉及不同资源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其中职务

发明者、产权单位、外部合作者是 3 种基本利益主

体，其相互关系是职务发明产权调整的中心线索。

研究指出，由于职务发明商业价值的潜在性与不确

定性，因此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面临一系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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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困难，这些困难与知识产权的获取、保护与利用相

关，存在于产业化开发的不同阶段之中，需要系统应

对与管理[19]。

首先，当产权单位向职务发明者支付奖酬时，由

于彼此的前期投入不仅难以明确划分，而且具有强

烈互补性 [20]，因此如何计算职务发明者的贡献是一

个困难[1]。其结果，难以准确地确定对于职务发明者

的奖酬力度，包括现金奖酬和股份奖酬[3]。其次，职

务发明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只有与其他资源结合才

能实现其商业价值，在此过程中可能提供的贡献具

有很大不确定性，不仅难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加以

定价 [21]，而且难以通过分工协作管理加以确认 [22-23]。

其结果，职务发明的拥有者、提供者、利用者之间对

于职务发明的商业价值难以形成共同评价，使开发

合作遇到困难。第三，职务发明的开发合作是一个

复杂过程，需要专门知识；这种知识存在于开发合作

者的头脑之中，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尚未得到产权界

定。关于这种隐性知识的内容与形式、意义与价值，

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24]。其结

果，使职务发明开发的合作基础不稳。第四，职务发

明的商业开发方式具有多样性，不同合作者从不同

角度出发对于开发方式有不同选择，甚至出现知识

产权挪用风险 [25]。其结果，在职务发明开发中会出

现控制权争夺，导致合作低效与失败。

1.4 关系契约对于职务发明产权调整的作用

进行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需要职务发明者、产

权拥有者、外部投资者进行深度合作。研究指出，这

种合作不能在斤斤计较的利益博弈基础上进行，而

要建立基于长期合作的关系契约 [26]。所谓关系契

约，是依托社会关系嵌入机制处理利益关系的方式，

具有如下特征：（1）关系嵌入性。指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合作契约依赖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框架发挥作

用；（2）长期导向性。指利益相关者从长期合作意

愿出发建立和维护彼此之间的合作契约；（3）自我

履约性。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契约主要通过当

事者自我约束与相互监督发挥作用，不需要第三方

力量介入和强制执行[27]。

关系契约的基础是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在合作

前景不确定与合作方式复杂的情况下，这种信任尤

其重要[28，29]。研究指出，合作关系中的信任具有不同

类型[30]。其中基于未来收益的计算信任是建立合作

关系的初始条件 [31]；随着开发合作中的逐步发展将

向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转化。这一转化会影响合作

各方的角色地位，导致责任权利关系的重构[32]。

已有研究探讨了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中的关系契

约，获得了具有启发性的成果。首先，关系契约有助

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促进资源投入，使相互竞争的

主体结合在一起获得整体优势 [33]。其次，关系契约

能够规训和塑造合作者之间的秩序，通过相互认同

的合作规则减少内部冲突，抑制搭便车等机会主

义行为。第三，关系契约能够提高知识分享和灵

活性 [34]，激励专用性和专有性投资，促进利益相关者

之间合作的创新性。

1.5 文献评述

已有研究考察了职务发明产权界定不同模式的

优点与不足，发现了我国职务发明单位所有制面临

的问题，指出在初次产权界定基础上进行后续调整

的必要性和困难，并给出了从信任关系角度促进职

务发明开发合作的提示。但职务发明产权开发合作

究竟面临什么困难？如何通过信任关系加以应对与

处理？应对处理的效果如何评价？尚缺乏系统的考

察与解释。本文面向实际考察这一过程，试图对职

务发明开发合作中信任关系的地位与作用，给出具

有现实解释力的理论回答。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本文选择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原因有三：第

一，本文考察从职务发明产权单位优先制向共同所

有制的转化特征和路径，属于“如何”的问题，采用案

例研究方法能够较好地归纳现象特征，挖掘现象背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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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逻辑规律[35]；第二，关系契约是否影响和如何影

响产权关系的转化，属于过程性和机理性问题，案例

研究方法有利于说明过程的转化机理[36]；第三，职务

发明产权转化过程以及关系契约对此发挥的作用，

在特定的情境条件约束下发生，案例研究能够较好

地展示具体情境对于事件的影响方式。

2.2 案例选择

本文依据典型性和理论抽样原则进行案例选

择。标准如下：（1） 属于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的科

技创业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科技创业成效；

（2） 产业化开发过程中职务发明的产权归属状况

发生了显著变化，实现了从单位所有制向共同分享

制的转变；（3） 项目所在单位在业内具有典型性，

能够代表职务发明产业化实践的不同类型；（4） 案

例分析所需数据具有可得性，能够通过数据回溯保

证案例分析的理论饱和度。

按此标准选择的案例样本如表1所示。

2.3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档案文件、现场观察、深度访谈和二

手资料查询等方式进行资料收集，通过数据的相互

补充和交叉验证提高案例分析的效度[37]。其中对于

中国电信和机械研究院的调研，依托国务院国资委

的委托项目进行，访谈对象包括集团高管、战略创新

部门负责人、职务发明团队。对于中国科学院和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调研，依托中国知识产权运营联

盟进行，访谈对象包括单位的知识产权负责人、职务

发明团队及外部合作方。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针对性，访谈过程以规

范严谨的方式进行。每次访谈至少有 3位研究人员

参与；其中 1人主问，其他人员辅助。访谈内容进行

半结构化设计；一方面根据访谈提纲进行提问，另一

方面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追问，尽可能获得详尽

深入的信息。每次访谈由 2人对访谈问答及现场情

况进行详细记录，并对访谈过程全程录音，24小时内

完成录音翻译与校对，结合访谈记录对资料进行整

理与核对。在访谈记录基础上，对受访者的先后描

述以及不同受访者之间的信息进行比对，标注缺陷

信息，并在后续跟进访谈和实地观察中进行补充和

完善。这些方式方法不断迭代，以保证收集的信息

充分和准确。

除正式访谈外，本研究还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

收集相关资料信息：（1）制度文本。包括企业的知

识产权制度、员工管理手册、技术转移转化相关政策

等等；（2）二手资料。包括企业的官网资料、文献、

报纸以及网络报道等；（3）非正式交流。包括以电

话、邮件、微信等方式进行的沟通。上述信息来源从

表1 案例企业基本情况

中国电信

SHYX

2013

信息科技、网络科技等领域

的技术服务

战略资本投资者

公司已有2项实用新型专

利、3项发明专利，10项中

国电信全球眼专利授权给

奕行公司

归单位和发明人共有

集团创新部副总

天翼创投部副总

职务发明人L总

机械总院

FZRS

2008

染整装备自动化生产线设计、

数字染色技术推广

体制外民企

突破了自动装卸纱、微波烘干

等10余项关键技术，产品服

务40余家企业，效益实现累

计达亿元

归单位、发明团队和民企共有

科技发展部副总

科技发展部主管

核心团队成员2名

项目

典型项目

开始时间

主要业务

外部合作

项目效益

转化前

转化后

访谈对象

中科院

ZRZX

2015

大数据智能服务、知识服务

系统开发

风险资本投资

服务高新服务企业达几十

家，服务各地孵化器、技术产

业园区20多家，推广效益近

百万元

归新公司和单位共有

创新主管

职务发明团队成员3人、外部

资本方

中科大

YZTL

2016

冶金材料和制剂的研发、设计、

推广服务

风险资本投资

已与 8家中小冶金企业签订了

技术服务协议，初步实现了成

果的推广与实施，服务效果反

馈良好

归外部资本、发明人和单位共有

知识产权部主管

职务发明人

外部资本方

职务发明产权归单位所有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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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系统性和相关性。

2.4 编码分析

本文采用探索式案例研究编码方法[37]。首先以

开放式编码对案例信息进行概括归类。3位编码人

员通过文档阅读和访谈记录分析，提炼具有代表性

的概念。然后分别对概念之间联系进行逻辑分析，

寻找种属关系和因果关系。如果出现不同编码人员

的编码结果差异，则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讨论。当

某位成员提出不同观点时，其他成员充当支持者或

反驳者的角色，进行质疑、验证和补充，修正或推翻

原有观点，直到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基于团队沟通

的数据编码，能够减少个人偏见导致的片面性，保证

所获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38]。

本文数据编码的逻辑顺序如下：首先考察职

务发明产权归属的变化情况，以开放性编码方式

分析产权关系的调整原因，面临困难，应对办法。

然后对开放性编码结果进行比较和提炼，通过理论

对话寻找职务发明产权演变中的关系契约作用方

式，进行二级编码。最后对产权关系调整的要求、

困难、措施、效果之间关系进行概括与总结，通过三

级编码构建职务发明产权调整中关系契约的作用

机理模型。

2.5 信度效度

本文遵循案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要求 [37]，从构

念效度、内在效度、外在效度和信度 4个方面进行设

计与完善。具体来说，本文采用如下方法提高各项

信度和效度指标。

首先，就构念效度而言，综合采用包括深度访

谈、外部文献（新闻访谈、官网材料等）、内部文档

（制度文件、操作手册等）等多渠道收集收据，通过

三角验证对归纳出的构念及关系进行多重证明；同

时，多种途径来源的数据能够保证数据间联系的证

据链，具体通过“关键词—引用语举例”等加以展

示；此外，还通过将分析数据与结果提交给重要信

息提供者进行审查，并针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数据和文章进行修改补充，这也进一步保证了研

究的构念效度。

第二，就内部效度而言，综合职务发明产权界定

和关系契约理论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对关系契约中

不同类型信任机制的文献分析，然后，通过多名研究

者进行案例分析，进而审视不同信任机制是否与实

证数据上的模式相匹配，实现数据与理论文献之间

的迭代对比，从而提高本文的内部效度。

第三，就外部效度而言，在研究设计阶段就用职

务发明产权界定与调整、关系契约理论、信任机制等

相关文献来指导本文案例样本的选择，并采用 2 家

中央企业和 2家高校的典型项目进行分析性归纳研

究，以实现不同案例间的“复制”逻辑，以此提高本文

的外部效度。

最后，就信度而言，在研究设计阶段就由研究者

提出研究计划书，并围绕着计划书进行多层面的系

统讨论，直至形成相对一致性的意见；在数据收集阶

段，采用多种途径来收据数据和材料，建立案例研究

数据库，以便后续由不同研究者进行检查与再分析；

在数据分析阶段，由不同的编码人员分别进行分析，

然后进行比对，如此反复，直至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以此来保证研究的信度。

3 案例分析

3.1 职务发明产权归属的变化

我国《专利法》规定，职务发明初始产权归单位

所有，但服从“约定优先”原则。在实际情况中，随

着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形成发展，职务发明产权常

常会由单位所有向其他利益相关者逐步转移，最终

出现产权共享甚至个体所有情况。这一转化的原

因通常是原产权单位缺乏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的

能力与动力，因而诉诸于合作开发或者转让开发。

与此相应，合作与转让方式对于职务发明产业化开

发具有直接影响。本文选择的 4个案例在职务发明

产权关系变化上有相似之处，都由单位所有调整成

了共同所有，只是具体内容与形式上存在一些差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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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从“权利束”角度进行分析和对比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上述情况显示，4个样本项目的职务发明产权最

终都调整成了共享制。在所有权方面，权利主体发

生了变化；在收益权方面，出现了合作参与者的共

享，其中职务发明团队占有可观比例。在使用权方

面，主要由开发团队掌握，禁止向竞争对手开放。其

中的项目终止权及二次开发权，作为衍生权利可以

归于开发合作控制权之中[39]。

3.2 职务发明产权关系变化的原因

为什么职务发明产权会由单位所有向共同分享

转化？考察发现，原因在于产权单位所有制阻碍了

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动力与能力。相关信息的编码

结果见表3。

编码结果显示，由于职务发明商业化合作开发

需要单位和职务发明人共同努力，但单位所有制难

以调动职务发明人的商业化开发动力，促使职务发

明产权由单位所有制向共同分享制转化。这一点在

表2 职务发明产权变化的编码

所有权

单位和发明

人共有

单位和外部

企业共有

新企业和单

位共有

单位、外部

资本和团队

共有

收益权

单位、外部

资本、发明

团队共享

单位、外部

企业和发明

团队共享

单位、外部

资本和发明

团队共享

单位、外部

资本和发明

团队共享

项目

SHYX

FZRS

ZRZX

YZTL

使用权

发明团队免

费使用权

多方共有，

但需其他主

体同意

有限制的使

用权（禁止

同业）

有限制的使

用权（禁止

同业转让）

控制权

名义归单位

所有，实际

归发明人

归单位和外

部企业共有

归发明团队

所有

原 则 归 单

位，实际归

合作方共有

示例性证据

内部项目团队可以在一孵阶段免费使用集团公司和创投公司的知识产

权，新公司免费试用期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原则上不超过2年；为激励职

务发明人的创新创业积极性，可按照市场化方式协商，以公允价格或条件

变更专利权人；以职务发明产权入资新公司时，可将部分股权给予该项知

识产权的发明人、开发者作为激励；效益分配权、资源配置权、二次开发权

等权限下放给项目开发团队，集团和创投公司只保留名义上的控制权

为更的促进市场推广，按照合法性程序与合理定价，将职务发明产权的专

利权人变更为双方共有；未经双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所有技术资料向

第三方尤其是竞争对手转让；为促进本单位职务发明人参与市场开发，提

取一定比例收益赋予发明团队；双方共同拥有职务发明的使用权；实质性

使用发生时，需经过另一方同意；在拥有上述收益权的前提下，合作方继

续享有技术的同期收益权，但权益比例届时协商解决

项目之初职务发明开发团队没有职务发明所有权和使用权，由职务发明

团队草拟开发协议并得到通过后获取使用权；为更好的促进开发利用，应

外部资本的要求，将职务发明产权专利权人进行变更，即由新企业和原单

位共有；并将使用权授予了外部投资者，但规定不能向竞争对手转让；收

益权归单位、外部资本和职务发明团队三方共有，按照20:35:45的比例分

享；项目的二次开发权以及终止权归职务发明团队所有

专利权人变更，由原单位所有转变为单位、职务发明人和外部投资者共享，

但各方比例未予明确。收益权按约定归三方共享，但除了单位比例确定之

外，外部资本和职务发明团队的比例没有事先明晰；使用权授予了外部资

本，但限制性条件是禁止同业转让或许可；项目技术方面的实际决策权和

控制权归属于项目团队，但使用方式需向外部资本方和原属单位报备

表3 职务发明产权调整要求的编码

二级编码

职务发明产权

调整要求

一级编码

内在动力与能力

外在动力与能力

证据事例（典型援引）

职务发明属于单位所有的，但是有着明显的不适应性，一项技术成果的产生与开发，离不开

技术人员的参与和投入，甚至钱都不是重要的，但是囿于我国的基本立法，职务发明人在创

造与开发中的主导地位难以确立，价值开发与创造的内驱力没有形成，而职务发明人参与开

发的内在驱动力则对于商业化开发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央企在奖励和激励职务发明人方面面临着更大的限制，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给职务发

明人几千块钱完事，说实话这些钱起不到好的促进效果。好在现在国资委在这块正在逐步

放开，我们目前还在讨论做试点，希望通过给职务发明人一定的收益比例，保证职务发明人

对于报酬和收益的稳定预期，来驱动职务发明人积极参与商业化活动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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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条件下更为迫切。金帆和张雪甚至呼吁，

知识产权开发合作的治理范式应该由财务资本导向

转为人力资本导向，更多地赋予人力资本责任与权

益，最大限度地强化人力资本的动力和能力 [40]。也

就是说，提升职务发明人的产业化开发动力，是职务

发明产权关系调整的主要动因。

3.3 职务发明产权共享遇到的困难

把职务发明产权由单位所有转变为共同分享，

以此强化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动力与能力，是一条

可行的途径，但面临一系列困难。数据编码结果见

表4。

编码结果显示，职务发明产权共享面临的困难

可以大致概括为2个方面。

一是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要突破原有的

职务发明产权单位所有的瓶颈，实现产权共享制，

有可能产生搭便车、恶意攫取等机会主义行为，尤

其是在物质报酬至上的情况下。例如SHYX的L总

所说：“为了促进职务发明的商业化开发，我们出台

了相应的办法，如免费将技术成果使用权让渡给职

务发明团队；但是我们也担忧他们拿着这些成果

做不符合规定的事，造成效益的隐性输送……他

们掌握了核心知识后，会不会不经过单位批准私

自进行开发？”这样的顾虑同样发生在其他项目

中。如 YZTL 的 H 总所言：“他们在知识产权运营

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们担心他们把这些技术

秘密泄露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个东西你很难

通过正式制度加以限制。”

二是回报的不确定性。首先，职务发明的商业

价值能否得到实现，无法事前有效预期。如 SHYX

项目的 L 所言：“有些时候，做市场开发还不如做基

础研发来得实在，市场太不确定了，能不能实现效

益，实现多大的效益，都很难判断。”其次，职务发明

产权转化面临着国资流失的风险。如 FZRS的D总

所说：“你要引入外部合作伙伴，怎么评价职务发明

的产权效益，效益在不同的主体间怎样划分，都没有

可靠的办法……预期能实现这样的价值回报，但是

实实在在去做后，实现不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不解

决，国资流失的帽子没人敢碰。”最后，面临职务发明

产权转化的激励失衡问题。如 FZRS 的 L 总所说：

“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尽管企业出台了技术人员在

产业化收益中的分配方案，但也引起了诸多不满；比

如营销说，我天天去跑单也没见多分钱啊。还有没

参与的技术人员说，这个技术成果我也做了很大贡

献，收益我也应该分点啊。”

3.4 职务发明产权共享困难的处理方式

职务发明产权共享的困难也就是职务发明开发

合作的困难。在具体实践中是如何处理的？编码结

果见表5。

表4 职务发明产权共享困难的编码

二级编码

机会主义行为

回报不确定性

一级编码

道德风险

协调风险

关系风险

隐藏知识风险

收益权不确定性

成果使用不确定

投资的锁定风险

价值占有风险

证据事例（典型援引）

在与合作伙伴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着出工不出力的风险；同时难免出现一些不可控的问题，如
拿着知识做其他的项目等等

合作对象涉及不同的企业，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指挥关系，双方对关键技术难题的解决面临
着难以及时共同解决的难题

共有的一方拥有摆脱专利和出售专利所有权的一部分的权力。另一方可以拥有竞标的权利，
但是共享的一方拥有以较高价值出售产权的权利，对象甚至可以是一个竞争对手

在产业化过程中，科技人员作为技术成果隐性知识的掌握者可能延迟、甚至不提供对方所需
要的知识和信息

技术人员相比于企业，它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奖励多少，以什么方式奖励，我们的话语
权不大

随着技术成果在产业化活动中的价值逐渐显现，对方可能不愿意以先前的价格来购买，因为
它们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些隐性知识

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成果的持续更新和二次开发尤其重要，这些需要技术人员大量投入于技术
成果，但如果企业放弃了这个项目，员工就面临着被锁定的风险

相比企业自主实施职务发明成果的产业化开发，与合作伙伴共同从事产业化项目将会导致实
现垄断租金的机会显著减少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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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结果显示，职务发明开发合作困难出现了

多种应对措施，包括强化合作效益的预期，识别合作

对象的能力与品格，建立合作方式的正式规定与默

认规则 [41]。这些不同应对方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都依托信任关系发挥作用，包括基于合作效益预期

的计算信任、基于合作对象能力与品格的人际信任，

基于合作规则的制度信任。

3.5 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中的信任关系

那么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中的信任关系如何发挥

作用？不同信任类型对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不同

困难有什么处理效果？数据编码结果如表6所示。

编码结果显示，不同信任类型有助于解决职务

发明开发合作的不同问题。

首先，通过计算信任和人际信任解决机会主义

行为。4个案例项目都通过合作对象选择、利益比较

权衡、共同愿景塑造等计算信任，解决职务发明开发

合作中的行为不确定性问题。例如ZRZX在选择外

部合作伙伴时花费了大量功夫。正如D总所说：“我

们接触了很多的外部资本方，但一直没有最终确定

选择谁，直到接触P总才有了实质性进展，因为我和

P认识多年，深知他的为人。”这点在FZRS项目中也

得到了显著体现。如L所说：“我们不可能与每个合

作对象都这样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不仅风险不可控，

而且还会将我们拉入泥潭。”

其次，通过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解决回报的不

确定性问题。4个案例项目都通过隐性规则、默认规

范等方式处理难以明确回报的问题并取得了很好效

果。例如在 SHYX 项目中，D 总说：“我们不可能像

民企那样，采用形式多样的产权激励办法；一些激励

措施弄大了不敢批，有国资流失的风险……考虑到

诸多限制，我们的办法是先把这些争议搁置下来，先

从事开发，待政策有所放开时再出台。可喜的是我

们等到了政策的出台。”同样的情况在YZTL项目也

有体现。如H总所言：“尽管收益究竟该怎么分没有

讲得很清楚，但在我们团队内部，都普遍相信会得到

合理回报的。”

进一步考察职务发明产业化开发的过程，可以

看到不同类型信任之间的相互关系：计算信任是初

始基础、人际信任是关键环节、制度信任是最终落

实。对于新的产权制度产生信任，是职务发明产权

转化成功的标志。正如ZRZX的D总所言：“尽管没

有办法确定每个人该占多少，但是我们都相信领导

不会亏待大家，他说给就一定会给的，这一点我们毋

庸置疑。”同样，FZRS的L总所说：“我们前期都比较

二级编码

计算信任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一级编码

人脉关系

对象选择

利益比较

回报预期

专业能力

正直品格

制度规范

口头协议

默认规则

证据事例（典型援引）

坦白的说，我们并不看重电信给我们了多少钱，我们看重的是电信的政策、平台和信息等这些软性
资源，在具体的产品开发与销售中，我们会广泛的听取中国电信的建议，我们可不愿为了一时的利
益分歧而影响到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

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肯定不能每个都这么做，真的就把我们自己拉到泥潭里面了……我们合作
的这家企业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成果的潜在市场价值，我们共同来做的话，大家都清楚会彼此受益

在做基础性研究时，获利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的产业技术做的好的话，我就能获得钱，它是市场
行为……在国企就那点事，出来的机会不错，企业目前也支持我们，做的好的话还有股份

企业现在已经跟其他企业签订了合同，它完成这个合同的时候，相当于两方一起完成，相当于双方
都获利；我们相信他们有意愿跟我们长期合作下去，这也是我们自己这边收益的一个基础

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作为我们相关政策的试点，是因为这个团队的负责人是从美国回来的，在这
个专业技术上，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另外，他本人也有强烈的意愿来做这个事

作为商业化团队的负责人，第一，他做什么事都是比较透明的，经常过来我们办公室一起商讨问题
的解决方案；第二，他之前做过的承诺都会努力兑现，这个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跟着他把事业做好

对于技术成果的中试环节完成以后，基本形成产品/成果后，就采用了核心团队持股的形式加以明
晰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技术人员的产业化投入

我们内部的很多事情都是坐在一起讨论过的，最后是由老总拍板的，尽管当时没有说，把这个东西
咱们签个合同，或者以制度的形式弄起来，但是我们都是认可的，也愿意这么来干

尽管没有明确规定，但是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中的大量权限被赋予科技人员比如选人用人权、资
源配置权、产品研发等权限

表5 职务发明产权共享困难的应对策略编码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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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也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这有利于我们达成正式

的合同文本。”对不同信任类型之间的关系概括如图

1所示。

3.6 信任关系对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促进

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职务发明开发

合作的动力与能力。编码结果见表7。

编码结果显示，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强

化了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动力与能力。

首先，计算信任通过解决机会主义行为加强职

务发明开发合作动力。已有研究指出，当双方存在

互惠可能时，具有工具性价值的计算信任能够促进

合作行为 [42]，减少由于交易行为不确定性带来的合

作障碍。如中国电信的项目负责人所言，“在做基础

性研究时，获利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的产业技术做

得好的话就能获得收益，它是市场行为……在国企

就那点事，出来的机会不错，企业目前也支持我们，

做得好的话还有股份”。同样，机械研究院的访谈也

支持这一判断：“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这家企业

也知道我们技术成果的潜在市场价值；我们共同来

做的话，大家都清楚会彼此受益。”

表6 信任关系对于开发合作困难解决方式的编码

典型题项举例

职务发明人如果在其他企业兼职、或者以更高的价格转让给我的竞争对手，把技术泄露出

去，我们就面临着失去竞争优势的风险；同时对于共有者，也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我们

在知识产权开发时，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就非常慎重的，并不是随便来的

我们对于领导有百分百的信心和信任，承诺给我们的也一定会实现……随着价值的实现，我

们也会将通过正式的文件对相应的权益进行固化，使得他们的收益不仅仅是口头上，而且能

够得到保障……在支付研发服务费用的基础上，双方共享技术成果效益，以提前约定好的利

润分成机制进行分成，获得二次收益

在开发合作过程中，我们都非常清楚各自的职责，在我们团队内部，尽管没有清楚的说，每个

人应该占多大的收益，但是我们都非常相信领导不会亏待大家，大家对他是比较信任的，也

愿意在他带领下，把事情做好，后来，随着取得不错的效益之后，领导直接说了，大家都辛苦

一年了，业务也逐步上了轨道了，是时候进行分红了

典型关系结构

计算信任、人际信任

机会主义行为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

回报不确定性

计算信任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机会主义行为

回报不确定性

计算信任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图1 不同信任类型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表7 信任关系对于开发合作促进作用的编码

证据事例（典型援引）

向专业厂的技术人员和总工学习微波烘干特性，现场了解微波烘干纱卷实验、真空烘干实验、真

空微波实验、脱水微波烘干实验，查阅大量技术文献，掌握了第一手科研资料。在设备加工安装

阶段，在现场一待就到深夜，向工人师傅学习，最终成功研发出全自动微波烘干设备

过于计较利益的事恐怕这个事就难以进行下去，必须得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对技

术有信心，实现收益是早晚的事，企业和我们都认为，想着先把这个蛋糕做大，创造出价值以后再

说……我们技术团队的目标、企业的目标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就是要先进行价值创造，创造的

价值越大，我们的共享的收益才能更大

现在与以前情况不一样了，以前都是上面有领导来决策，像我负责执行就行了，但是现在什么事

都得我们自己管，因为管理还不是很规范，你要负责财务吧、营销吧、生产，哪个环节都需要我们

自己来做，因为赚钱了是我们自己的，不赚钱甚至赔钱也是我们自己的，大家目前都是商量着来，

看怎么把这个事做好

一级编码

专用性投入

共同愿景

联合行动

二级编码

职务发明开发合作

的动力与能力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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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际信任通过解决回报不确定性促进职

务开发合作的共同愿景塑造。已有研究指出，与能

力相关的信任有助于在合作不确定情境中发挥作

用，与品格相关的信任有助于在价值回报不确定情

境中发挥作用[43]。如中科院项目负责人所说：“我们

相信在 L 总的领导下能够实现预期目标；领导给我

们的承诺实现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L是这

个专业领域的大牛，这个事如果他做不好，估计业内

很难有人能做好。我们是信心满满的。”同样，中科

大创新负责人的访谈材料也支持这一论断。“我们之

所以跟着他来做这个事，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不会亏

待我们；当然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办法把这个想法变

成现实业务。”

第三，制度信任从上述两个方面推动职务发明

开发合作的联合行动。已有研究指出，与计算信任

和人际信任不同的制度信任，作为对于正式非正式

规则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44]。不仅能够应对利益

矛盾与不确定性问题，而且有助于把合作方式稳定

下来，建立商业化活动模式。如机械总院副总指出：

“通过长期的沟通协调，我们不仅建立了相应的效益

分配规则，也通过各种方式来保证只要你有所贡献

就有所回报的口头协议。这样大家就有了投入的积

极性。”这一点在其他 3个案例项目中都得到了体现

和验证。如中国电信默许职务发明团队拥有实质性

的商业化活动决策权；中科大和中科院通过赋予职

务发明人股权和控制权方式促进其专用性投入。

概括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信任机制对于职务发

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如图2所示。

4 结论与讨论

4.1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对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中产权关系变

化的典型案例分析，考察了产权关系调整对于开发

合作的影响，揭示了这一转化过程中信任机制的作

用机理。基本结论如下。

首先，职务发明产权关系调整的原因来自职务

发明开发合作的推动，需要建立知识产权价值共创

共享模式，包括如下方面要求：（1）以职务发明潜在

价值开发为目的，通过权益共享推动开发者进行资

源投入和长期合作；（2）以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中的

不确定性问题处理为主线，围绕合作行为和未来收

益的不确定性进行责任权利动态匹配；（3）以职务

发明开发合作要求为动力塑造信任关系，使职务发

明产权关系成为能够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自我调整的

关系产权[45]。

其次，职务发明开发合作面临市场风险、合作风

险和分配风险，根本困难在于知识产权商业价值的

潜在性与不确定性，需要从信任机制构建入手通过

开发合作的关系契约加以应对。其中计算信任和人

际信任有助于解决机会主义行为，人际信任和制度

信任有助于解决回报难以预期困难。在职务发明开

发合作依托的 3种信任中，计算信任是基础，人际信

任是关键，制度信任是保障。对于职务发明产权共

享制度的信任，标志着职务发明开发合作关系的稳

定与活力，能够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自我调整。

在职务发明开发合作推动的产权关系转变过程

中，信任机制的作用机理如图3所示。

图2 信任机制对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作用机理示意图

机会主义行为

回报不确定性

计算信任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专用性投入

共同愿景

联合行动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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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职务发明产权由单位优先制转变为

权益共享制的意义，在于克服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

障碍，强化合作开发的动力。为此需要构建以信任

关系为依托的开发合作关系契约，其中不同类型的

信任关系能够克服不同的合作障碍，从资源投入、

共同意愿、联合行动等角度强化职务发明开发合作

动力。

4.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已有文献考察了职务发明单位所有制的不足，

提出了向产权共享制转化的主张，指出了职务发明

开发合作面临的多种困难，但对于如何解决困难缺

乏系统剖析。本文面向实际，以典型案例分析方法

深入具体地探讨了职务发明开发合作实践，揭示了

职务发明产权关系转化的实现机理，发现了信任机

制在这一转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方式。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 5 点：（1） 已有研究从

多方面指出了职务发明单位所有制面临的问题，但

对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与产权界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探讨不够。本文发现与职务发明者的产权共享是开

发合作的动力来源，由此推动职务发明产权关系的

调整。（2）已有研究指出了职务发明开发合作面临

的多种困难，但对于困难之间的关系探讨不足。本

文发现各种困难可以归结为 2 个方面：合作的机会

主义与回报不确定性。（3）已有研究探讨了职务发

明开发合作的不同策略，但大都从理性分析和比较

出发。本文发现开发合作的困难不能仅仅依靠理性

计算进行，需要从信任机制入手建立开发合作的关

系契约。（4）已有研究提出了关系契约的概念，指出

信任机制在关系契约中具有基础地位，但没有探讨

职务发明开发合作中的信任机制问题。本文发现开

发合作困难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信任机制的形成与作

用过程，并揭示了不同信任关系针对哪些合作困难

发挥作用。（5）已有研究探讨了职务发明产权调整

的目的与途径，但对于产权调整过程缺乏深入的机

理性说明。本文发现原有产权关系向新产权关系的

转化过程，是由计算信任通过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

转化的过程；对于新的共享式产权关系的制度信任，

具有开发合作环境变化中的自适应能力。

上述发现对于实际工作具有借鉴意义。不仅指

出了职务发明单位所有制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调动

开发合作的动力与能力，需要向职务发明产权共享

制转变；而且指出了职务发明产权共享制的特点在

图3 职务发明产权调整中信任机制作用示意图

机会主义行为

回报不确定性

计算信任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专用性投入

共同愿景

联合行动

职务发明职务发明产权单位优先制产权单位优先制

物质资本导向

私有性、排他性

价值分配

法定界定

职务发明产职务发明产权双方共享制权双方共享制

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共赢

依赖性、适应性

价值创造

法定与约定结合

变变化动因化动因

内在动力要求

外在动力要求

开发合作动力开发合作动力关系契约关系契约

合作的障碍合作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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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对于合作收益的共同预期取代当前利益的斤

斤计较，构建基于开发合作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关系

契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了通过构建信任关系

促进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行动策略，即从计算信任

开始，通过人际信任的塑造，形成对于新产权关系的

制度信任。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作为案例分析结果，在普

适性与理论饱和性上还需进一步深化。首先，本文

仅仅考察了国有企事业单位中职务发明开发合作成

功的案例，没有对不成功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因此

所揭示的开发合作影响因素不够全面。其次，本文

对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困难的分析主要从合作动力

角度进行，对于其他方面的因素考察不够，特别是缺

乏其他因素与合作动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因此研究

结论具有较大约束性。第三，本文关注信任机制对

于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影响，但关于 3 种信任类型

及其作用途径的考察还不充分，不排除还可能存在

其他信任类型及其作用。上述不足有待于通过进一

步的多案例比较和随后的大样本实证分析加以充实

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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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Trust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f Job Invention:

A Multiple Cases Study Based on the Key of Stat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QIN Zhihua, WANG Dongdong, JIN Yaoguang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ow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ob invention through the delimit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a topic of general concern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is paper has made a tentative

case study on the cases of 4 stat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nd found that: (1)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rights unit ownership needs to be changed to the sharing system, otherwise it is difficult to attract stakeholders to

develop cooperation; (2)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s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opportunism and uncertainty in

return.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e indirect and indeterminacy of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

ty rights of the job invention; (3) We need to develop a relational contract based on trust between partners, and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of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the way of computing trust, transforming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o institutional trust; (4) The new property right relationship is a shared relationship property right system, which

can strengthen the power and ability of the cooperation of the job inven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built the mechanism of trust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f job invention.

Key words: property rights delimitation of job inven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rust mecha-

nism; relational property right

信任机制对职务发明开发合作的作用机理——基于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多案例比较研究··20


